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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/2021_2022__E5_9B_A2_E

4_BD_93_E4_BF_9D_E9_c35_46248.htm 田某是某厂司机，由

单位统一投保参加团体人身意外险，后田某因车祸死亡，合

同中受益人处注明为"某厂"。但无被保险人认可字样，投保

单位又不给田妻、田父等人出具有关证明，使其不能向保险

人领取保险金。保险人认为：保费是单位交的，便将保险金

交付给单位。并为此发生了纠纷。 【分析】根据《保险法》

第六十条规定：“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

定，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”，保险合同

中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没有得到被保险人书面认可时，指定

无效。另据保监委[2000]133号文件规定：团体保险业务的死

亡给付、意外伤害给付、疾病给付、医疗给付和年金给付，

应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益人或受益人委托的代理人支付。除

非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指定投保人为受益人，否则保险公司不

得将前款规定的各项保险金支付给投保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代

理人。在没有被保险人同意的情况下，保险公司不得与投保

单位达成协议或特殊约定，将保险金支付给投保单位。被保

险人指定投保单位为受益人，或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金支付

给投保单位的，保险公司应当要求投保单位提供有每一被保

险人签字的证明。根据以上规定，此合同中的受益人(厂方)

在法律上不予认可，无法律效力。此保险合同只能视同为无

指定受益人的保险合同。据《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："没

有指定受益人的，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，由保险人向

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"。可见，这笔保险



金应由保险公司直接、全额给付死者家属。【提示】在人身

保险合同中，投保人承担交纳保险费的义务，受益权却是依

法确定的，受益人不一定是投保人。此案例中业务员默认投

保人(厂方)没经被保险人同意指定受益人、保险公司在未得

到受益人同意的情况下，将保险金给付给单位是对被保险人

、受益人的不负责行为，是产生这一纠纷的根源。这提醒从

业人员必须增强法律意识，对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、变更、

履行都要按照法律程序，依法规范保险行为，促进人身保险

的健康发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